[bookmark: _GoBack]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石化分公司持有的废旧催化剂项目现场踏勘管理要求

按照转让方现场管理的要求，为维护转让方生产、生活正常秩序，同时保障各意向受让方顺利有序到现场踏勘，制订本规定，各意向受让方须经过相关许可，并服从转让方现场人员的指挥与安排，严格遵守以下现场踏勘要求和纪律：
1.意向受让方须在2026年    月   日17：00前，以邮件方式申请现场踏勘，过时不再受理。申请时需要提交电子扫描版的资料：
（1）踏勘申请表（附件1）、授权委托书（附件2）、前往现场踏勘人员身份证（用于办理入场手续）；
（2）营业执照
（3）满足公告中要求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
上述（1）（2）（3）资料盖章扫描件邮件发送至zyzczheng@163.com【邮件名：广西石化废旧催化剂项目-意向方单位名称-联系人-手机】。对不按照上述要求发送邮件的意向受让方，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油资产）及转让方有权不进行现场踏勘安排及通知，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意向受让方自行承担。
2.该项目由中油资产负责集中安排现场踏勘，意向方需在规定时间自行前往，参加现场踏勘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地方政府以及转让方的管理要求，经现场管理人员同意后方可有序进入踏勘现场。
3.现场踏勘人员需要携带身份证（原件），并在现场向管理人员处进行报到和登记等工作。完成踏勘后，《现场踏勘确认书》将通过邮箱发送，意向受让方须自行打印盖章后将《现场踏勘确认书》盖章原件提交至产权交易所人员处。
4.《现场踏勘确认书》盖章为该项目报名先决条件，否则视为不符合报名条件不予资审通过，不允许参加该项目竞拍。
5.意向受让方必须遵守分配的踏勘时间，并在安排的时间内，自行前往踏勘，不得随意更改，也不得私下相互邀约、与其他意向受让方一同前往现场踏勘。如果遇到特殊情形，确实需要更改踏勘时间的，必须提前一天通知，由中油资产会同转让方重新安排踏勘时间。
6.踏勘时须遵守现场要求，按照现场指导人员安排的时间、地点和顺序进行踏勘。不得以踏勘为名，要求拆解或破坏设备、建/构筑物形态，更不得夹带任何现场物资出场。
7.踏勘时须服从转让方人员的指导和陪同，禁止脱离现场指导人员视线范围，私自进入其它场所或空间，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意向受让方自行承担。
8.踏勘时须遵守转让方和标的存放区管理的各项规定，禁止与周边居民或转让方其他人员发生任何矛盾和纠纷，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意向受让方自行承担。
9.进入现场时必须严格遵守相关安全规章制度，禁止携带香烟、火种进入厂区，也不得酒后进入现场踏勘。
10.意向受让方踏勘现场时，若有拍摄需求，必须经中油资产和转让方同意。未经批准私自拍摄的，转让方有权删除拍摄内容；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意向受让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1.意向受让方踏勘人员出入转让方厂区门岗，须自觉接受转让方保卫人员入厂和出厂的查验。
12.意向受让方对现场踏勘了解的情况负有保密义务。
13.意向受让方经现场踏勘并递交受让申请，即表明已完全了解与认可标的状况及相关约定，自愿接受转让标的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愿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成为最终受让方后，未签订交易合同之前，转让方不再接受最终受让方提出的踏勘申请。
14.凡对项目提出咨询，请在2026年 月 日17:00前通过邮箱咨询联系。邮箱：zyzczheng@163.com 联系人：郑先生


附件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石化分公司持有的废旧催化剂
项目现场踏勘申请表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踏勘参加人员
（注明身份证号）
	




	联系人、电话
	

	盖章签字
	意向受让方（盖章）：

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2026年    月    日



意向受让方申请现场踏勘前，须预先了解本项目现场踏勘管理办法要求，并承诺自觉遵守该管理办法。凡提出本项目现场踏勘申请的意向受让方，均视为同意并遵守该管理规定。



附件2：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人是                           （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身份证号                     ，作为我公司的授权代表，参加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石化分公司持有的废旧催化剂项目（国资监测编号：             ）现场踏勘工作，委托期限自2026年  月  日起至2026年  月   日止。
在此授权范围和期限内，被委托人签署的一切文件，我公司均予以认可。


                委托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6年   月   日



附件3：

现场踏勘确认书

 我方于    年  月  日，委派       对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石化分公司持有的废旧催化剂项目的现场实物资产进行了实地踏勘。我方对该项目标的资产情况及现场情况都进行过充分了解和确认，完全认可标的资产型号、数量、重量、质量、工况、处置范围、可拆除运输范围、车辆运输、资产存放等方面的实际状况及证照等方面的情况，认可安全施工等管理要求内容，由此可能发生的任何费用由我方在报价中予以综合考虑，自愿接受转让标的全部现状及瑕疵，承诺如果再次利用，与转让方无关，愿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
我方对标的状况及交易风险亦进行了充分研判且自愿接受后进行报名，将不会以不了解标的状况、数量等方面的瑕疵为由拒绝接受该批标的资产或拒付价款，否则视为违约。

意向受让方（盖章/签字按手印）：        
 
                     年    月    日


